
利用梯台在一個空間有限而未能容納一般
工作平台的房間檢查通風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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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安全使用輕便工作台

5.1  2米以下因特別工作情況（例如狹窄的工作空間）而未能搭建工作平台的離地工
作，以及有關工作是屬於簡單性質時，應考慮使用適當的輕便工作台，例如梯台或
功夫櫈。在使用輕便工作台時，應跟從以下的特定安全措施

5.2 應緊記在每個輕便工作台上只准許一人工作。
 
5.3  使用輕便工作台的工人應已接受由供應商提供的相關安全訓練，包括搭建和拆卸工作

台，或其他相等的訓練，令他們清楚了解製造商的安全指示或使用手冊。
 
5.4  在使用輕便工作台前，應按供應商提供的安全核對表或其他相等的安全核對表進行檢查

（包括目測），以確保工作台狀況良好及沒有損壞。此外，在踏上工作台前，輕便工作
台的穩定裝置或支撐腳應根據製造商的使用手冊完全伸展及鎖好，以確保其穩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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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使用輕便工作台前，應按供應商提供
的安全核對表或其他相等的安全核對表
進行檢查（包括目測）

工人在上落輕便工作台時，應面向工作
台

不要對工作台施加過大力量而引發橫向
力，令工作台翻側

5.5 工人在上落輕便工作台時，應面向工作台。不要對工作台施加過大力量而引發橫向
力，令工作台翻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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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嚴格管制使用梯子

6.1  正常情況下梯子只可作為進出之用。除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並經進行因應工作而特定
的風險評估後，梯子不應用作離地工作。在任何情況下，梯子不應用於2米或以上的
高處工作。在可行情況下，梯子尤其不應用於電力工作，因為即使是輕微觸電，亦會
令工人失去平衡，導致由高處墮下。

6.2  若不能避免使用梯子，應予以嚴格管制，例如透過實施工作許可證制度，以確保有足
夠和適當的管制及安全措施，保護有關工人。 使用梯子的工作許可證，應由東主/僱
主/承建商指定，並因其所受有關風險評估及工作許可證的實質訓練及實際經驗而有
足夠能力執行該職責的合資格的人，在進行因應工作而特定的風險評估和採取所有有
關使用梯子所需的安全措施後簽發。如實施工作許可證制度是不可行，應在使用梯子
前以核對表進行檢查。若不能避免使用梯子進行電力工作，工作許可證制度或工作前
檢查亦須涵蓋其他適當的風險消減措施，例如使用不導電的梯子。

6.3 以下是一些工作許可證（即指使用梯子的工作許可證）制度的指引和主要元素：

準備階段：

            •        應清晰地指派可以批准有關工作的人，並向有關工人公布；
            •        應向有關人員提供適當的簽發、使用及終止許可證的訓練和指示；
            •        應在許可證上清楚描述和列明需進行的工作、工作地點、   

        開始時間和許可證的有效期；
            •        應進行因應工作而特定的風險評估，以識別工作場所的潛在危害；
            •        應檢查工作地點和將會使用的設備；及
            •        應仔細考慮所需的安全預防措施，以將擬進行的工作的相關風險減至最低， 

       並應妥為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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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  只有在工作場所有限制、令搭建任何工作平台不可行的情況下，方可考慮在少於2米
高的離地工作准許使用梯子。附件A 列出在上述情況下應強制實施的條件。

6.5  工作許可證和評估使用梯子的核對表的範本分別載於附件B及C。

7.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

7.1 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以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應經常被視為最後的措施。 如進行因應工
作而特定的風險評估後，在許可情況下需要此類防護措施，應有步驟確保提供、使用
和保養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及其繫穩系統，而有關工人正確地使用這些裝備。

工作進行階段：

•  在未發出許可證或許可證期滿時，不得進行工作；
•  應妥為實施、監察和控制工作許可證及所需預防措施；
•  在輪班時應妥為移交責任（如適用），並在許可證上清楚描述；及
•  在有關離地工作施工期間，應妥為張貼許可證。

完成工作後階段：

•  在所需工作完成後，應採取適當步驟把場地回復原狀，以確保在移交場地前
消除任何殘留風險； 及

•  應妥為保存工作許可證一段合理時間，作為記錄及日後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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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協調和聯絡

8.1  在僱主／承建商、不同級別的管理／監督人員和工人之間應建立及維持一個有效的協
調和聯絡系統，以確保清楚了解潛在危害、相關的危害控制計劃和安全責任的劃分。

8.2  總承建商和分判商應清楚劃分他們在提供和使用工作平台、及限制使用梯子方面的角
色和責任，例如透過協議或合約。

9. 監察和控制

9.1  應發展、實施和維持一個有效的監察及控制系統，以確保離地工作的安全工序和安全
措施。

9.2  若發現任何不安全的工作狀況，僱主／承建商應立即暫停有關工作。暫停的工作在有
效地實施所需的改善措施後，方可繼續。

10. 安全資料、指導和訓練

10.1  應向工人和工地監督人員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、指導和訓練，以確保他們均熟悉從高
處墮下的潛在危害、離地工作的安全施工方法和安全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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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A

需要使用梯子時應強制實施的條件

i) 梯子的設計和構造應適合所需工作。在上落和在工作位置時，梯子應有充足的踏腳處
和握手處；

ii) 梯子應有足夠強度及並無欠妥之處；
iii) 梯子應放置在穩固、平坦和水平的地面上，梯子應充分地繫牢和保持穩定；
iv) 應禁止在梯子上進行劇烈和繁重的工作；
v) 應限制在梯子上工作的站立高度和時間；
vi) 應遵從安全工序和使用適當設備／工具；
vii) 應向所有職級的工地人員，包括工人和監工，提供在梯子上工作的足夠資料、指導和

訓練，以有效地向他們傳達使用梯子的相關危害，及在工作許可證制度下需實施的條
件；及

viii) 應建立和實施一個有效的監察及控制系統，以確保全面執行工作許可證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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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B

使用梯子的工作許可證範本（僅供參考）

**除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，不應使用梯子作離地工作

所有部分需由合資格的人進行

公司名稱： 聯絡電話：

合資格的人的姓名： 職位：

日期： 工作期間： 由_____至____

工作地點：

工作描述：

項目 描述 是 否

1.
是項工作可使用正式的工作平台或其他適當的支持方法。

2. 是項工作為時短暫。

3. 是項工作性質簡單。

4. 是項工作需使用重型設備／工具。

5. 梯子的設計和構造適合使用在是項工作。

項目 描述 是 否

1.
放置梯子的地面是穩固、平坦和水平的。

2. 周圍沒有被移動中的物件擊中或踫撞的風險。

3. 周圍沒有外露的帶電金屬部分或外露的帶電導體。

第一部分

第二部分

第三部分

*如任何問題的答案落在灰色方格內，便不應使用梯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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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站立在梯子上時，頭頂有足夠空間防止意外地撞擊工人
的頭部。

5. 梯子穩固，沒有損壞及欠妥之處。

6. 梯子放置在正確的位置，工作時無需過分探出身體。

7. 梯子的撐檔或類似控制裝置（但不是尼龍繩）完全伸展及
穩妥地固定。

8. 所有梯腳均裝有防滑腳，放置在相同的平面，並與地面有
良好接觸。

9. 上落或在梯子上工作時，可保持與梯子有3點接觸。

備註：

使用梯子： 

合資格的人簽署：
合資格的人姓名：
職位：
日期：

合資格的人簽署：
合資格的人姓名：
職位：
日期：

 不准許  准許

項目 描述 是 否

1. 場地已回復原狀。

2. 所有殘留風險已消除。

3. 梯子已移走及鎖上。

第四部分 （完成工作後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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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C

使用梯子核對表

除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，梯子應只限於進出之用。而在任何情況下，梯子不應用於2米或以
上的高處工作。在可行情況下， 梯子尤其不應用於電力工作。

項目 描述 是 否

甲部
如甲部任何問題的答案落在灰色方格內，便不應使用梯子。

1. 是項工作可使用正式的工作平台或其他支持方法。

2. 是項工作為時短暫。

3. 是項工作性質簡單。

4. 是項工作需使用重型設備／工具。

5. 梯子的設計和構造適宜使用在是項工作。

甲部完

乙部 使用梯子前應滿足以下條件。

1. 放置梯子的地面是穩固、平坦和水平的。

2. 周圍沒有被移動中的物件擊中或踫撞的風險。

3. 周圍沒有外露的帶電金屬部分或外露的帶電導體。

4. 站立在梯子上時，頭頂有足夠空間防止意外地撞擊工人的
頭部。

5. 梯子穩固，沒有損壞及欠妥之處。

6. 梯子放置在正確的位置，工作時無需過分探出身體。

7. 梯子的撐檔或類似控制裝置（但不是尼龍繩）完全伸展及穩
妥地固定。

8. 所有梯腳均裝有防滑腳，放置在相同的平面，並與地面有良
好接觸。

9. 攀上或在梯子上工作時，可保持與梯子有3點接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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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D

參考資料

1.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(509章)及其附屬規例

2.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(59章)及其附屬規例

3. 金屬棚架工作安全守則，勞工處刊物

4. 建築地盤(安全)規例VA部有關安全工作地方的條文簡介，勞工處刊物

5. 慎防從高處墮下，勞工處刊物

6. 建築地盤工作安全及健康事項查核表，勞工處刊物

7. 安全工作系統，勞工處刊物

8. 風險評估五部曲，勞工處刊物

9. 使用輕便工作台及流動工作台的安全指南，職業安全健康局刊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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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反饋表
[離地工作的安全指引]
感謝您閱讀本刊物。為了協助議會改善日後的版本，請提出您寶貴的意見，我們將不勝感激。
（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” ”。）

* 閣下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作是次調查之用，議會應予保密，並只由建造業議會處理。
^  圈出合適的選項。

請將意見反饋表交予：
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- 議會事務
電郵： enquiry@cic.hk
地址： 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
傳真： (852) 2100 9090

1. 整體而言，我覺得本刊物： 非常
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

不同意

內容豐富

內容廣泛

很有用

富實用性

2. 本刊物能讓您更了解關於離地工作的安全嗎？

能 不能 沒意見

3. 您有否將本刊物作為工作上的參考
經常 有時 從不

4. 您有否將本刊物中所提供之建議應用於工作上？
大部分 部分 沒有

5. 整體而言，您對本刊物的評價如何？ 
非常好 很好 滿意 一般 差

6. 其他意見及建議，請註明 (如有需要請加頁) 。

個人資料 (可選擇填寫或不填寫)：*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公司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先生/太太/女士/博士/教授/工程師/測量師 ^  


